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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证券交易所  
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 

关于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

行短期公司债券并上市申请文件的审核反馈意见 

20240705G0180 
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、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、中国银河证券

股份有限公司、中银国际证券股份有限公司： 

根据《证券法》《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》《上海证

券交易所公司债券发行上市审核规则》等有关规定，本所对光大

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短期公司债券并上

市的申请文件进行了审核，并形成如下反馈意见： 

一、根据申报材料，截止2024年3月末，发行人净资本466.41

亿元。本次短期公司债券申报规模150亿元，全部用于补充流动

资金。截至目前，发行人存量短期融资券15亿元，已注册未发行

短期公司债100亿（已承诺放弃），已注册未发行短期融资券200

亿。 

1.请发行人在募集说明书中补充披露本次债券募集资金用

于补充流动资金的具体用途，并明确用于发展融资融券、股票质

押、衍生品等资本消耗型业务的资金占比； 

2.请发行人结合发行人净资本、短期公司债券和短期融资券

存量规模及批文额度、业务板块盈利及现金流情况、有息负债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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还和借贷安排、未来业务开展资金需求等审慎评估募集资金申报

规模及用途的合理性，量化偿债资金来源，并充分说明偿债安排

的可行性。 

请主承销商对上述事项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二、截至报告期末，发行人一年内到期的有息负债709.55亿

元，占有息负债总额的比重为74.54%。 

请发行人结合业务经营情况、投资支出、金融机构融资政策

等补充披露短期债务占比较高的原因及合理性，是否符合业务模

式及行业情况，量化说明短期债务及本次债券的偿付资金来源。 

请主承销商对上述事项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三、报告期内，发行人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大幅波

动，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持续为负。 

1.请发行人结合对应资产科目，补充披露主要投资活动现金

流出的具体投向、预计收益实现方式及回收周期，说明相关投资

对发行人本次债券偿付能力的影响； 

2.请发行人结合有息负债情况补充披露筹资活动产生的现

金流量净额持续为负的原因及其对自身偿债能力的影响。 

请主承销商对上述事项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四、2024 年 4 月 10 日，因发行人在金通灵科技集团股份有

限公司 2018 年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项目履行持续

督导职责过程中,未充分履行核查义务,利用其他证券服务机构

专业意见未进行必要的审慎核查,导致制作、出具的 2018-2020

年度持续督导意见存在不实记载，被江苏证监局采取出具警示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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监管措施。 

请发行人补充披露上述事项具体情况，结合业务整改最新进

展，补充说明其内部控制制度、合规管理机制的建立与运行情况，

并评估上述事项对公司业务、经营及偿债能力的影响。 

请主承销商及发行人律师对上述事项进行补充核查，并发表

核查意见。  

五、根据公开信息，近期发行人多位高管辞任。 

请发行人在募集说明书中补充披露发行人治理与组织机构

运行情况，并说明发行人是否为具备健全且运行良好的组织机

构。 

请主承销商及发行人律师对上述事项进行核查，并发表明确

意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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请你公司对上述问题逐项落实并在 30 个工作日内提交回复

意见。不能按期回复的，请于到期日前向本所提交延期回复的申

请并说明理由，回复延期时间最长不得超过 30 个工作日。未在

上述期限内回复且未申请延期回复，或者在延期回复期限内仍未

回复的，本所将中止审核。 

反馈回复涉及修改募集说明书的，请以楷体加粗标明。 

 

审核员姓名及电话：周女士  021-68601969 

 

 

上海证券交易所 

           二〇二四年七月二十二日 


